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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关联交易框架协议暨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响，

不会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 

⚫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为了规范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与

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车集团”）及/或其下属企业（不含公司

及其下属企业，下同）之间的关联交易往来，公司需与中车集团签署产品和服务

互供框架协议、固定资产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 年 3 月 28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 人。在审议该议案时，3 名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参加表决的董事人数符合法定比例，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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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召开及表决合法、有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将在股

东大会上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事先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车股

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认为：该

等关联交易主要是基于公司与关联方长期形成的业务关系、为保持生产经营的连

续性所需，相关交易的上限合理，交易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协议内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于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计金

额 

2022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2023 年

预计发

生金额 

2023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2024 年

预计发

生金额 

截至

2024年 2

月 29 日

实际发

生额 

向 关 联 人

销 售 产 品

及 提 供 服

务 

中车集团

及 / 或 其

下属企业 

800,000 161,093 800,000 114,028 800,000 2,411 

向 关 联 人

采 购 产 品

及 采 购 服

务 

中车集团

及 / 或 其

下属企业 

400,000 111,285 400,000 110,683 400,000 7,471 

合计 1,200,000 272,378 1,200,000 224,711 1,200,000 9,882 

2022 年、2023 年实际发生额均小于预计金额，主要原因是中车集团及/或其

下属企业的业务规模拓展进度晚于预期，以及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对与中车集

团及/或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进行严格控制所致。 

2、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下的日常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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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2022 年

预计金

额 

2022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2023 年

预计发

生金额 

2023 年

实际发

生金额 

2024年预

计发生金

额 

截至

2024 年 2

月 29 日

实际发生

额 

向关联人租

入固定资产

及房屋 

中车集团

及/或其下

属企业 

50,000 23,729 50,000 10,723 50,000 1,383 

向关联人租

出固定资产

及房屋 

中车集团

及/或其下

属企业 

20,000 498 20,000 425 20,000 17 

合计 70,000 24,227 70,000 11,147 70,000 1,400 

 

（四）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1、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项下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6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7 年预计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及

提供服务 

中车集团及 /或

其下属企业 
700,000 700,000 700,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及

采购服务 

中车集团及 /或

其下属企业 
400,000 400,000 400,000 

合计 1,100,000 1,100,000 1,100,000 

 

2、固定资产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下的日常关联交易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2025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6 年预计发

生金额 

2027 年预计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租入固定资

产及房屋 

中车集团及 /或

其下属企业 
50,000 50,000 50,000 

向关联人租出固定资

产及房屋 

中车集团及 /或

其下属企业 
20,000 20,000 20,000 

合计 70,000 70,000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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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中车集团系由原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北车集团”）

采取吸收合并的方式与原中国南车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南车集团”）合并而来。 

2015 年 8 月，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北车

集团与南车集团合并，合并完成后，北车集团存续并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2015 年 9 月 24 日，北车集团已就本次合并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变更后

名称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 

中车集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710929930X，住所及主要办公地址

为北京市丰台区芳城园一区 15 号楼，法定代表人为孙永才，注册资金为人民币

2,300,000 万元，企业性质为国有独资公司，主营业务为轨道交通装备及重要零

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修理和租赁，以及依托轨道交通装备专有技术的延伸

产业。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车集团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1,193,476 万元、

负债总额为人民币 31,093,293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20,100,183 万元、2022

年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23,339,79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1,414,330 万元、资产负

债率为 60.74%。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中车集团资产总额为人民币 55,447,443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719,837 万元、资产净额为人民币 20,727,606 万元、2023

年三季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4,792,807 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 780,209 万元、资

产负债率为 62.62%。中车集团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中车集团合计持有公司 14,765,441,250 股股份（包括 A

股股份 14,587,578,250 股，H 股股份 177,863,000 股），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总

数的 51.45%，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中车集团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执行情况良好，中车集团依法存续且经

营正常，财务状况较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公司与中车集团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签署了《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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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

车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 

（一）《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产品和服务互供框

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1、交易内容：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向中车集团及/或其下属企业销售原材料、

配件、零部件、设备、包装材料、车辆、能源等产品，提供修理、安装、培训、

加工、绿化、安保、卫生、工程承包、项目运营、业务咨询等服务；中车集团及

/或其下属企业向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销售原材料、配件、零部件、设备、包装

材料等产品，提供修理、安装、培训、加工、绿化、安保、卫生、工程承包、项

目运营、业务咨询等服务。 

2、交易原则： 

1）在第三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条件相同时，优先向另一方获取产品和服务。 

2）在第三方采购产品和服务的条件相同时，优先向另一方提供产品和服务。 

3）在一方与另一方进行的任何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交易中，任何一方均不得：

以较其向第三方提供产品和服务更差的条款向另一方提供该等产品和服务；以较

其向第三方提供产品和服务更差的条款从另一方采购该等产品和服务。 

4）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的签订并不影响双方自主选择交易对象，与第

三方进行交易。如果第三方能按照优于协议项下一方的价格条件提供相同或相似

产品和服务，则另一方有权从该第三方采购产品和服务。 

3、定价原则：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凡没有政府定价，但有政

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凡没有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的，执行市场价（含

招标价）；如果前三种价格都没有或无法在实际交易中适用以上定价原则的，执

行协议价。该协议价应按照合理成本加合理利润而确定。合理成本是双方协商认

可的提供产品和服务所发生的实际成本和费用。除非双方另行协商确定，合理利

润是合理成本乘以同行业平均利润率。 

4、协议生效及有效期：在符合产品和服务互供框架协议有关约定的前提下，

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完毕适当

的批准程序（如适用）后，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二）《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固定资产及房屋租

赁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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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租赁固定资产及房屋范围：公司及/或其下属企业与中车集团及/或其下属

企业按照固定资产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的约定将其各自拥有的固定资产及房屋

租赁给对方。 

2、租金及税费：具体固定资产及房屋的租金价格由双方经协商并参照租赁

固定资产及房屋所在地当时市场价格确定；出租方负责办理租赁期间该租赁固定

资产及房屋的税种税费及其他法定税费的缴纳手续和承担有关税费。 

3、协议生效及有效期：在符合固定资产及房屋租赁框架协议有关约定的前

提下，经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且经双方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完

毕适当的批准程序（如适用）后，有效期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

利于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该等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不利影

响。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3 月 28 日 


